江财字〔2009〕19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校属单位组织教职工集体外出活动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江西财经大学校属单位组织教职工集体外出活动管理办法》已经学校2009年3月30日第3次校长办公会审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〇〇九年三月三十日
江西财经大学校属单位组织教职工集体外出活动管理办法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校校属单位组织教职工集体外出活动的管理，规范我校教职工集体外出活动的审批程序，增强教职工集体外出活动组织者的责任意识，确保教职工集体外出活动的安全，特制订本办法。

一、集体外出活动是指校属单位组织的到南昌市以外地方的教职工集体活动。

二、在“谁组织，谁负责”原则指导下，校属单位开展集体外出活动，必须履行报批手续。具体程序如下：

（一）单位拟定安全预案，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报相关部门备案核查。其中，境内由保卫处核查，境外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和保卫处共同核查。

（二）安全预案核查后连同集体外出书面审批表一起报校领导审批。其中，在境内开展外出活动的报分管校领导审批，如在境外开展外出活动的还须报分管外事工作的校领导审批。

（三）如正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校属单位集体外出活动，还须报学校主要领导审批。
（四）所有审批通过后，报校长办公室备案存查。

三、校属单位组织教职工集体外出前，须制定集体活动安全预案，确保教职工人身和财产安全。如委托校外单位组织的，受委托方应该具备相应资质。校属单位须严格要求教职工服从受委托方的安排，不得擅自活动。如出现意外，集体外出的负责人须及时向当地公安部门或本国驻当地使领馆报告，并在事发当日两小时内向本单位分管校领导或对口联系校领导报告，妥善处理意外事故，并及时将动态和结果向学校反馈。

四、校属单位组织教职工集体外出须遵纪守法，不得做出有损学校形象的行为。

五、校属单位组织教职工集体外出须厉行节约，禁止铺张浪费。

六、严禁公费出国（境）旅游，严格控制组织因私出国（境）旅游审批。

七、对未经批准擅自组织教职工集体外出的，或虽经批准但擅自扩大范围或改变线路致使出现安全事故的，以及用公费集体外出旅游的，学校将根据有关规定，追究单位主要领导责任。

八、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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